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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1

申报SC现场审查时怎样选择应审产品？

一个产品代表一个品种明细，优选工艺简单的产品。

2

新的审查细则没有明确规定出厂检验指标，工厂如何界定出厂检验有哪些指标？

旧审查细则可结合审查细则和有效执行标准综合界定；新版审查细则：例：2017版饮料审查细则第二章
包装饮用水生产许可审查要求中第26条相关描述：包装饮用水企业的检验能力至少满足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浑浊度(必要时)、臭氧浓度(有此工艺的)、电导率(饮用纯净水)、pH值(饮用纯净水)、色度等项目
的测定。类比出厂检验指标，特殊情况如婴幼儿配方乳粉比较特殊需要全项检验。

3

针对出厂检验指标确认，旧审查细则和新执行标准的冲突性如何解决？

以新颁布的标法为准，并结合当地食药局监管人员意见综合评价得出。例：2006版的其他水产品审查细
则中风味鱼制品的出厂检验指标包含水分和盐分，但是在GB 1013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
品中并未提到需要检测水分和盐分指标，故企业结合当地食药局的意见以及版本的先后顺序，在制定企
业标准时可以不包含这两项指标，在制定企业内部产品标准时可将其作为内控指标来进行管控。

4

资料已受理，进入审查阶段，无法撤回，网上信息还能再做修改吗？



可以，审查组现场审查时可沟通组长进行修改。

5

去哪里可以查询SC获证信息？

第一种方式是在各地市场监管局官网；例：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询方式简介：进入官网-点击
“数据开放”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单位”-输入关键词即可查询。或者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网站：https://spjyxk.gsxt.gov.cn/cfdaPub/index/page/又或者登录食品伙伴网的生产许可查询网站：htt
p://sc.foodmate.net/

6

许可证副页展现的内容是否全国各地统一，比如都要求详细标注每个产品的执行标准，一旦标准号调整
变化，许可证副页也要提出变更?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中只对正副本内容进行了规定，副页未做相关规定，各地目前不一致，有的标注
每类产品的执行标准，有的未标注，无论是否标注扩项类别必须先申请扩项后方可生产，各地副页信息
详情可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查看。

7

生产车间布局变化，如原有成品仓库外租是否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

需要，提报SC 材料时已经将车间布局图官网上传，如发生变化需向监管部门备案，如未备案后期日常监
督检查、飞行检查将会提出不符合项，涉及食品安全隐患的可能导致停产整改。其中需要特别注意：食
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章变更、延续、补办与注销中第三十二条食品：“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
食品生产者名称、现有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等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变更
食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的，食品生产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变更申请。”

8

委托生产的产品还需要办理委托加工备案吗？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答记者问中有提到委托加工属于市场行为，行政部门不应干涉，新的《办法
》取消食品生产者向监管部门进行委托加工备案的规定。食品生产委托双方只需要根据法律法规和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真实标注委托方和被委托方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以及被委托方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等
信息即可。

9

产品送检必须送至zhengfuzhiding的检验机构吗？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答记者问中有提到申请人可自行检验或者委托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其产
品进行检验。

10

通则中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是指什么人员？可否理解为QA 和QC 人员？



不可以简单理解为QA 和QC 人员。在食品生产审查通则中提到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指的
是各部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及生产工艺关键环节的操作人员，类比SC 网上申报人员部分。

11

申报SC 时执行同一个标准只做一个发证检测报告就可以是吧？比如说味精，里面有加盐味精、谷氨酸味
味精等，只做一种的发证检验就可以是吧？

味精在SC 品种明细中是分开描述的(谷氨酸钠、加盐味精、增鲜味精)，但因其审查细则工艺描述中未分
开描述，为一种工艺，故只需送检其中一种即可。如企业不确定，可与监管部门或检测机构进行确认后
再行送检。

12

场地更新需要重新审核吗？和新申请SC 是一样的吗？

相当于生产地址变更，如生产场所布局、设备、生产品种未发生变化，可在原申报历史进行申请变更操
作，监管部门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进行现场审核。

13

成立时社会信息代码后9 位，任何人都可以登录修改了吗？企业如何保证安全性？

密码可进行修改。

14

营业执照必须包含生产许可证上所有产品类别?

是的，SC 申报时营业执照会同步上传，针对未包含此次申请类别的营业执照， 监管人员会先通知企业办
理相应扩项后再行申请。具体规定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
的规定及其附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的“先照后证”改革相关审批项目中130
项食品生产许可。

15

SC 证副页的产品明细，列出产品名称，后续生产同类别但不同品名产品，需要再备案吗？

生产需严格按照SC 获证范围来进行生产，符合已获证品种明细名称及执行标准即可生产(参考SC
副页明细)。

16

同一类别、同一执行标准的不同产品，但工艺略有不同，都要报吗？

符合SC
获证的品种明细，符合其执行标准，核心生产工艺需符合审查细则和执行标准的要求，允许略有不同。

17

请问生产设备变更后，可以立刻生产吗？还是要等现场审查通过后才可以生产？



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现有工艺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主要
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等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的，食品生产者应
当在变化后1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变更申请。故建议企业及时与监管部门
进行沟通确认，以便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反应。

18

集团公司和子公司是否可以一起申请食品生产许可？

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可以一起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子公司也可以单独申请。

19

产品标签上哪部分信息可以加贴？

除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外，其他信息可以加贴。《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规定“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篡改”，如果整个标签以不干胶形式制作，包括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等信息需符合本标准规定。

20

出口加工区内的食品生产企业，以及出口加工区外仅以出口为目的的食品生产企业是否需要办理食品生
产许可证？

不需要，在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贯彻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出
口加工区内食品生产企业无需申请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出口加工区外的食品生产企业仅以出口为目的
，无需申请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21

食品生产包装有无最小产品规格的要求？

目前食品生产许可暂时没有对产品规格大小进行限制。

22

对于工厂设计分区，必须按照细则内容要求执行吗，怎样才能保证分区符合要求？

分区需严格按照细则执行，目的为确保产品质量合规，可从人流、物流等方面综合判定其合规性。

23

普通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具备自己的实验室吗？

不是必须具备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机构。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九条：食品生产企业可以自行
对所生产的食品进行检验，也可以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第三十一条：“申请人自行对原辅料及出厂产品进行检验的，是否具备审查细则规定的检验设备设施，
性能和精度是否满足检验需要。“” 

24



申请食品生产许可送检时是按照许可证附件明细进行吗？

SC 分类目录中二级分类包含的产品类别必须送检，可根据工艺差别性结合监管部门的意见决定是否按照
品种明细送检。

25

食品组合包装需要办理生产许可吗？

一家企业将多个独立包装可单独销售的食品进行简单的组合包装后，作为一个销售单元进行销售，若组
合包装的所有食品均为外购，不涉及对食品本身的生产加工，则不属于食品生产活动，无须取得食品生
产许可；若生产其中的部分或全部食品，且属于食品生产许可范围的，则应按照相应产品审查细则及食
品安全标准的要求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备注：(1)企业的上述包装行为，必须保持内含食品的原有状态(即
独立包装可单独销售)， 不得对其原包装进行拆分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改变。(2)经上述组合包装形成的最
终销售单元若符合预包装食品的定义，其标签标识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2011)的相关要求。(3)企业应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保证所采购原料(食品、食品相关产品及自
热包等其它非食品原料)来源合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对其组合包装产品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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